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2017修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14号）的要求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基于

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现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2022年4月21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及2022年5

月9日经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骏励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报告期内，2023年3月23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渝开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

万元和向三峡银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2023年4月27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及2023年5月

15日经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国际

会议展览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向三峡银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全资子公司重庆渝开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向光大银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和向三峡银行申请授信额度7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0万元，全资子公司实际

担保金额为2900万元。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以及除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任何法人、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我们认为公司能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规定，规范公司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行

为，控制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风险，保障了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独立董事：宋宗宇、崔恒忠、陈定文、曾德珩 

2023 年 8 月 3 日 

 


